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羅嘉琪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嘉義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翰謙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

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0,606元，暨其中36,964

元、36,964元、36,964元、19,714元，各自民國111年9月1

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30,606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6年12月起任職於被告處擔任行政人員，108年

起，與被告有刑事官司及行政霸凌等情事導致精神疾病，於

109年11月12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被告准予公傷假至111年

12月4日，詎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逕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

續曠工達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僱用契約。

二、然原告曾分別於111年8月17日、9月1日、9月26日、11月11

日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合法請假。原告於111年11月14日至

同年11月16日雖未去上班，但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請假，且

係為配合被告要求至醫院做後續心理鑑定和復工計畫，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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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於原告就醫評估中即逕自發文指原告曠職，且原告之職災

認定尚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送審作業中，原

告不論以學校系統請假或以電話、電子郵件告知延長請假，

被告均未核可或回覆，後來原告於111年12月14日操作時因

遭被告停權而無法登入系統請假，故於勞保局認定結果出來

前，被告以原告曠職而將原告解職，並無理由。

三、嗣經勞資爭議調解未能獲致協議，原告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且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薪

資37,000元予原告，故請求被告應按月如數給付薪資予原

告，並請求給付如附表所示年終獎金、薪水晉級差額、加班

費等金額。

四、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1年8月

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7,000元暨自各該月

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㈢被告給付原告131,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二項聲明，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答辯聲明

一、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請求薪資部分

　㈠原告未依規定請假並完備請假程序，於111年11月14日至同

年11月16日無故連續曠工3日，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

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

第5款規定，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㈡原告車禍後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請假，於110年

1月11日回復上班後，被告僅核准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至110

年9月8日「半日」公傷假，然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即未至

被告學校上班，且亦未依校内請假程序請假及提出相關證明

　　。嗣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行勞資爭議調解，該次調解內容

約定原告應「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

復工計畫」，然原告迄未遵期提出。

　㈢原告另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云云，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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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原

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

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等

語，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所患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㈣是以，原告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未

依請假程序請假，被告以原告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

約，自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及給付薪資部分，為

無理由。　　

二、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原告110年度之年終工

作獎金17,770元。嗣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間之僱

用契約，原告非屬111年度獎金發給對象，被告自無庸給付

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其得請領年

終獎金之依據，其主張無理由。

三、薪水晉級差額部分

　　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110年年終考評

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

（72分），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10點第2、3項規定不予晉級，自無薪資晉級差額須補發，原

告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加班費部分

　　原告一再主張其可請假云云，然又主張有加班，已有矛盾，

況且原告亦自認110年4月9日起已完全未到班等語，足見原

告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本件整理並協議兩造不爭執事項暨簡化爭點（見本院卷二第

64至66頁）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自96年受僱被告擔任行政人員，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

班交通事故，受有左鎖骨骨折、左第四、五肋骨骨折、左耳

輕微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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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告公傷假如下：

　①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核准全日公傷假（被證1

7)，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起回復上班。

　②110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證18)。

　③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告於110

年4月19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被證19、2

0)。

　④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並敘明應依

規定請假（被證21）。原告上簽請准該段期間全日公假，但

被告未准，仍維持半日公假（被證22）。

　㈢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均未到班。

　㈣原告110年每月薪資35,540元，111年每月薪資36,964元，被

告給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

　㈤兩造前後三次於嘉義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如下：

　　⑴調解日期110年10月27日(申請日期110年9月30日)

　　　勞方主張：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 

 　　     　　110年10月13日已據職業災害在門診進行職業　

　　　　災害、職業病鑑定及復工計畫等語。

　　　資方主張：勞方車禍復工後，陸續有給勞方半日工傷病 

          假至110年9月8日止，學校請勞方去申請職業 

          災害認定，但後續勞方未補齊相關資料等語 

          。

　　　調解方案：1.建請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　

　　　　　　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2.建議資方針對勞方請求進行相關程序上協 

　　　　　　　　　助，切勿發生不利對待的情形發生。

　　　　　　　　3.雙方互相達成共識進行和解。

　　　調解結果：成立。

　　⑵調解日期111年9月14日(申請日期111年8月10日)

　　　勞方主張：已按資方請求提供相關診斷證明，但資方未　

　　　　　回覆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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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方主張：自110年6月9日至同年9月8日已核准假別，惟

　　　   　　　勞方未依規定完備請假程序，請勞方於今日　 

 　　　　起兩週內完備請假程序。

　　　   　　　勞方應依規定完備自110年9月9日起之請假程　

序，並應備妥合法之相關證明文件，未有合　

理證明文件之前應復工回校上班；若有相關　

證明文件，於兩個月內補齊相關證明文件。　

文件以職業醫學科復工評估診斷書為限，可　

茲能證明確有無工作能力及限制工作能力等　

相關證明報告。

　　　調解結果：不成立。

　　⑶調解日期111年12月15日(申請日期111年12月1日)

　　　勞方訴求：110年至111年假別認定；110年年終獎金未發 

         ；發函告知解僱，收到文時已過通知時效，主 

　　　          張解僱無效等語。

　　　資方主張：由於勞方遲未補相關證明，依勞基法第12條無

　　　　　　　　故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依法解僱。

　　　調解結果：不成立。

　㈥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第1119005668號函通知原告

　　：111年11月14日至16日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僱

用契約。

　㈦原告將相關資料送勞保局申請111年8月1日至111年9月21日

期間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

60354730號函覆略以：經送請職業醫學科及精神科專科醫師

審查....。綜合判斷，原告所患病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

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標準，應屬一般疾病。故該局依據醫理

見解及相關資料重新審查結果，認定原告所請職業病傷病給

　　付，核定不予給付。　　

二、經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　　

　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僱用契約，是否合法？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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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利

息、年終獎金111,000元、薪水晉級差額10,000元、107年5

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有無理由？金額

若干？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部分無理由

　㈠被告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係屬合法　

　⒈經查，原告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

原告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之全日公傷假，自110

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嗣雖再核准原告自

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以110年4月19

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其後，被告另核准原

告自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簽呈中亦

敘明原告應依規定請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上開

簽呈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至35頁），堪信屬實。由上

可知，原告車禍後，被告雖核准公傷假，然所核准自110年1

月12日起至110年9月8日止之公傷假，皆僅核准「半日」公

傷假，被告亦二度提醒原告「應依規定請假」。

　⒉本院參酌被告專案工作規則第43條規定：「員工因故必須請

假者，除因臨時狀況外，應於請假日前三日於線上簽核差勤

系統辦理請假手續，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核准後始可

離開工作崗位或不出勤。員工如因疾病或緊急事故，無法依

前項規定事先請假時，應於當天上班時間一小時内，親自或

委託他人以各種通訊方式向其主管請假，並於銷假上班後二

日内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工（職）論。如需補述理由或

提供證明，當事人應於三日内提送該用人單位按權責核定

之。但因員工本人發生意外、意識昏迷不清或其他因素，致

使員工顯然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本校請假者，經本校查明

該事實符合請假規定時，同意其請假。」（見本院卷一第10

3至118頁）；又依被告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之「公傷病假」

須「檢證：職業傷害報告表、醫院診斷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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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⒊本院復參酌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原告

於爭議調解中為職業災害工傷病假之請求，主張「其於110

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110年10月13日已

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該空白處經原告簽名「甲○○」），且該次經兩造同意之

調解方案為「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

定及復工計畫」等情，有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

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3頁）。是以，依前述可知，原告不但

同意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且於該次勞資爭議調解自述「其已於110年10月13日前往

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⒋然而，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時隔半年，原告

仍未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被告乃於111

年5月24日函文通知原告應於6月6日前交付相關資料，俾利

申請公傷病假之後續相關作業（見本院卷一第121頁）。因

原告仍未提出，故被告再於111年7月19日發函通知原告應於

14日內檢附相關請假證明及提送復工計畫簽提請假申請程序

　　，並自差勤管理系統申請原告自110年9月9日起未到班之請

假事宜完備請假程序，逾期未完備，未到班期間將以曠職論

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25頁）。被告復於111年8月3日

再度重申原告應依111年7月19日函辦理（見本院卷一第12

7、128頁），嗣再以111年8月9日函文通知原告無正當理由

不到班，未提供勞務將予停支工資，請原告依規定回校上

班，如有適應問題，在業務單純、業務量減輕、工作壓力相

對較小之職務且勞資雙方均可接受為前提下，協調進行職務

調整（見本院卷一第129至131頁）。

　⒌由上開過程可知，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迄111

年8月9日止，長達9個多月的時間，原告均未按其於勞資爭

議調解之承諾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資料，

亦未依被告專案工作規則之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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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⒍而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均未到班」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協議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

參、一、㈢)。要言之，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

止，原告既未到班亦未依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之事實，堪予

認定。

　⒎是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連續3日均未到班，亦未依

規定請假乙事既可認定，則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

第1119005668號函以上揭事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

　　、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

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僱用契約（見本院卷一第15頁)

　　，自屬合法。

　㈡承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合

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即屬無據，

不應准許。

　㈢至於原告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尚在勞

保局送審中云云。惟查：

　⒈依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

原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

準，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

付（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為一

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⒉經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時詢問原告對勞保局上開函文申請

審議之進度，原告表示不知道（見本院卷二第63頁），然經

本院函詢結果，原告對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

354730號函核定提起爭議審議及提起訴願，均經勞動部駁回

在案，有勞保局114年5月13日函文及檢附之勞動部保險爭議

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71至91頁）。

依上開駁回訴願之訴願決定書文號日期114年1月14日勞動法

訴一字第1130014758號（見本院卷二第83頁)，可知本院114

年4月24日開庭的前3個月，勞動部早已駁回原告之訴願請求

　　。由此亦足以證明原告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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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再者，依111年8月16日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診斷證明書

　　，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並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81頁），

不能證明原告罹患職業病無法工作。而依原告提出111年7月

1日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之評估結果，亦僅說明原告執行職

務所致疾病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但並未認定原告罹患

職業病無法工作（見本院卷一第17至22頁）。本院另參酌聖

馬爾定醫院111年9月21日、111年11月9日聖馬爾定醫院診斷

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83、88頁），可知醫師亦認為原告一

般行政文書工作能力無礙，足認原告並非罹患職業病而不能

工作。

　⒋是以，原告既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

未依請假程序請假，未證明其不能工作，則被告以原告無故

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原告前揭職業

病不能工作之主張，洵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已合法請假云云，並提出存證信函、診斷證明

書、校務行政系統等資料。惟查，被告於本件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之事由為「原告114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故連續曠職3

　　日」，而原告提出校務行政系統畫面之請假期間為111年8月

4日8時至同年8月16日17時（假別為休假，而非病假），並

非本件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所主張之原告曠職日期（111年11

月14日至16日），是以，依原告前開資料，無從證明其已於

111年11月14日的前3日提出請公傷病假之相關資料並依規定

辦理請假手續，則原告前揭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於原告雖屢次以電子郵件表達申請公傷假意願，惟其檢附

之資料，並無法認定是否「因公致全無工作能力」，故原告

以電子郵件片面表示請公傷假云云，不足為採。　

二、原告請求薪資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未依勞動契約給付37,000元

　　，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之薪資及

利息等語。經查，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36,964元，被告給

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等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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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薪資表為憑（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且經本院協同兩

造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參、一、㈣，本院卷二第65頁），

堪信屬實。則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

1月16日之薪資，即屬有據。惟被告已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111年11月17

日以後薪資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9、10月之薪資各36,964

　　元，11月薪資19,714元（36,964元×16/30），共計130,606

元，暨自各該月之次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年終獎金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書，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

之發給並無其他特別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94至396頁），故

被告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之發給，依每年度行政院訂頒

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下稱獎金發給注

意事項）辦理。依110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點第1項第3款

規定：「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發或減發年終

工作獎金……：(三)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

達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達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見本院卷一第403至409頁）。

　㈡而原告110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2次

　　，有獎懲統計表、被告獎懲核定命令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

第398至400頁）。故依上開規定，被告發給原告3分之1比例

年終工作獎金為17,770元，亦經被告如數發給乙節，有110

年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印領清冊附卷可憑（見本院卷

一第391頁)。

　㈢又，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原

告於111年12月1日已未在被告任職，依111年獎金發給注意

事項第3點第3款規定「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十二

月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所定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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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工作獎金」，原告亦非屬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

死亡人員（見本院卷一第410至416頁），被告依上開規定，

毋須發給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㈣是以，被告110年度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年終工作

獎金17,770元，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與原告之僱用

契約，原告非屬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之發給對象，

被告無庸給付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㈤另查，原告起訴時表明請求110及111年度年終獎金共111,00

0元（見本院卷一第11頁）。惟於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

一次言詞辯論時，方更異說詞主張請求106至107年度、109

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且未提出任何佐證，故原告空言主

張被告積欠其他年度之年終獎金，無足憑採。

四、原告請求薪水晉級差額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10點

第3項第2款規定：「年終考評…(二)貳等：七十分以上至七

十九分，續聘僱一年，不予晉級」（見本院卷一第417至422

頁）。而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依上

開規定不予晉級，另其110年年終考評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

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72分），有員工考

評通知書、被告甄審及考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卷可按（見本

院卷一第423至432頁），且110年考評為貳等不予晉級之結

果亦未變更。故依上開規定，原告並無薪資晉級差額可資請

求。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

為無理由。

　㈡又原告起訴時表明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見本院

卷一第11頁）。經本院數次要求原告說明請求之金額及計算

式，原告迄未提出。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

論時，原告才主張其請求薪資晉級差額之年度為106至107年

度、109至110年度云云。惟原告就其上開主張未提出任何佐

證及計算式，故原告空言主張被告積欠106至107年度、109

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云云，洵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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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無理由

　　經查，被告已提出原告5年之加班與補休資料（見本院卷二

第37至51頁），足見原告有相關資料可以計算出其主張加班

期間之加班費金額。原告於開庭時表示其請求107年5月15日

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嗣本院要

求原告提出所請求加班費金額之計算式，原告於書狀中卻表

示「學校雖然將5年內打卡紀錄在上庭開庭後緥了，但...」

（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卷二第55頁），其後於本院114年4

月24日開庭時更表示就是以10,000元請求，沒有要提出計算

式云云（見本院卷二第62頁）。是以，原告既未負其所主張

而應盡之舉證責任，則其片面主張被告積欠加班費云云，即

屬無據，自非可採。

伍、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不合法，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云云，然經本院調查證據結果，

被告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

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勞

動契約乙情，於法相符。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

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又，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每月薪

資37,000元及利息部分，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為36,964

元，其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1月16日薪

資共計130,606元（8、9、10、11月之薪資各為36,964元、3

6,964元、36,964元、19,714元），暨各自111年9月1日、10

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年終獎金、薪資

晉級差額、加班費等共計131,000元，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

額暨法定利息云云，惟原告前揭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作證證

明，故原告前揭請求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判決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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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供此敘

明。

柒、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

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

假執行。又兩造所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僅促為提

醒性質，無庸另為准駁，附此說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林中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新臺幣）　　　　　　　　　　　　　　

 　　　　　　　　　　　　　　

編號 　項　目 金額 說明及計算式

 1 年終獎金 111,000元 ①起訴狀記載：被告積欠原告110、

　111年度之年終獎金，每年以1.5

　個月薪資計算，共計111,000元

　（37,000元×1.5個月×2年）。

②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時主

　張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

　之年終獎金。

 2 薪水晉級差額 10,000元 無

 3 加班費 10,000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107年5月15日至110

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

　　合　 計 13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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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羅嘉琪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嘉義大學


法定代理人  林翰謙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0,606元，暨其中36,964元、36,964元、36,964元、19,714元，各自民國111年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30,6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6年12月起任職於被告處擔任行政人員，108年起，與被告有刑事官司及行政霸凌等情事導致精神疾病，於109年11月12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被告准予公傷假至111年12月4日，詎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逕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達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僱用契約。
二、然原告曾分別於111年8月17日、9月1日、9月26日、11月11日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合法請假。原告於111年11月14日至同年11月16日雖未去上班，但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請假，且係為配合被告要求至醫院做後續心理鑑定和復工計畫，被告卻於原告就醫評估中即逕自發文指原告曠職，且原告之職災認定尚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送審作業中，原告不論以學校系統請假或以電話、電子郵件告知延長請假，被告均未核可或回覆，後來原告於111年12月14日操作時因遭被告停權而無法登入系統請假，故於勞保局認定結果出來前，被告以原告曠職而將原告解職，並無理由。
三、嗣經勞資爭議調解未能獲致協議，原告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薪資37,000元予原告，故請求被告應按月如數給付薪資予原告，並請求給付如附表所示年終獎金、薪水晉級差額、加班費等金額。
四、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7,000元暨自各該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給付原告131,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答辯聲明
一、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請求薪資部分
　㈠原告未依規定請假並完備請假程序，於111年11月14日至同年11月16日無故連續曠工3日，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㈡原告車禍後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請假，於110年1月11日回復上班後，被告僅核准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至110年9月8日「半日」公傷假，然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即未至被告學校上班，且亦未依校内請假程序請假及提出相關證明
　　。嗣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行勞資爭議調解，該次調解內容約定原告應「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然原告迄未遵期提出。
　㈢原告另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云云，惟依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原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等語，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所患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㈣是以，原告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未依請假程序請假，被告以原告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及給付薪資部分，為無理由。　　
二、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原告110年度之年終工作獎金17,770元。嗣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間之僱用契約，原告非屬111年度獎金發給對象，被告自無庸給付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其得請領年終獎金之依據，其主張無理由。
三、薪水晉級差額部分
　　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110年年終考評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72分），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10點第2、3項規定不予晉級，自無薪資晉級差額須補發，原告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加班費部分
　　原告一再主張其可請假云云，然又主張有加班，已有矛盾，況且原告亦自認110年4月9日起已完全未到班等語，足見原告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本件整理並協議兩造不爭執事項暨簡化爭點（見本院卷二第64至66頁）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自96年受僱被告擔任行政人員，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交通事故，受有左鎖骨骨折、左第四、五肋骨骨折、左耳輕微裂傷。
　㈡原告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告公傷假如下：
　①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核准全日公傷假（被證17)，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起回復上班。
　②110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證18)。
　③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告於110年4月19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被證19、20)。
　④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並敘明應依規定請假（被證21）。原告上簽請准該段期間全日公假，但被告未准，仍維持半日公假（被證22）。
　㈢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均未到班。
　㈣原告110年每月薪資35,540元，111年每月薪資36,964元，被告給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
　㈤兩造前後三次於嘉義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如下：
　　⑴調解日期110年10月27日(申請日期110年9月30日)
　　　勞方主張：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 
 　　     　　110年10月13日已據職業災害在門診進行職業　　　　　災害、職業病鑑定及復工計畫等語。
　　　資方主張：勞方車禍復工後，陸續有給勞方半日工傷病            假至110年9月8日止，學校請勞方去申請職業            災害認定，但後續勞方未補齊相關資料等語            。
　　　調解方案：1.建請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　　　　　　　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2.建議資方針對勞方請求進行相關程序上協 
　　　　　　　　　助，切勿發生不利對待的情形發生。
　　　　　　　　3.雙方互相達成共識進行和解。
　　　調解結果：成立。
　　⑵調解日期111年9月14日(申請日期111年8月10日)
　　　勞方主張：已按資方請求提供相關診斷證明，但資方未　　　　　　回覆等語。
　　　資方主張：自110年6月9日至同年9月8日已核准假別，惟
　　　   　　　勞方未依規定完備請假程序，請勞方於今日　   　　　　起兩週內完備請假程序。
　　　   　　　勞方應依規定完備自110年9月9日起之請假程　序，並應備妥合法之相關證明文件，未有合　理證明文件之前應復工回校上班；若有相關　證明文件，於兩個月內補齊相關證明文件。　文件以職業醫學科復工評估診斷書為限，可　茲能證明確有無工作能力及限制工作能力等　相關證明報告。
　　　調解結果：不成立。
　　⑶調解日期111年12月15日(申請日期111年12月1日)
　　　勞方訴求：110年至111年假別認定；110年年終獎金未發           ；發函告知解僱，收到文時已過通知時效，主 
　　　          張解僱無效等語。
　　　資方主張：由於勞方遲未補相關證明，依勞基法第12條無
　　　　　　　　故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依法解僱。
　　　調解結果：不成立。
　㈥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第1119005668號函通知原告
　　：111年11月14日至16日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僱用契約。
　㈦原告將相關資料送勞保局申請111年8月1日至111年9月21日期間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覆略以：經送請職業醫學科及精神科專科醫師審查....。綜合判斷，原告所患病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標準，應屬一般疾病。故該局依據醫理見解及相關資料重新審查結果，認定原告所請職業病傷病給
　　付，核定不予給付。　　
二、經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　　
　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僱用契約，是否合法？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利息、年終獎金111,000元、薪水晉級差額10,000元、107年5 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有無理由？金額若干？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部分無理由
　㈠被告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係屬合法　
　⒈經查，原告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告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之全日公傷假，自110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嗣雖再核准原告自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以110年4月19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其後，被告另核准原告自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簽呈中亦敘明原告應依規定請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上開簽呈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至35頁），堪信屬實。由上可知，原告車禍後，被告雖核准公傷假，然所核准自110年1月12日起至110年9月8日止之公傷假，皆僅核准「半日」公傷假，被告亦二度提醒原告「應依規定請假」。
　⒉本院參酌被告專案工作規則第43條規定：「員工因故必須請假者，除因臨時狀況外，應於請假日前三日於線上簽核差勤系統辦理請假手續，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核准後始可離開工作崗位或不出勤。員工如因疾病或緊急事故，無法依前項規定事先請假時，應於當天上班時間一小時内，親自或委託他人以各種通訊方式向其主管請假，並於銷假上班後二日内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工（職）論。如需補述理由或提供證明，當事人應於三日内提送該用人單位按權責核定之。但因員工本人發生意外、意識昏迷不清或其他因素，致使員工顯然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本校請假者，經本校查明該事實符合請假規定時，同意其請假。」（見本院卷一第103至118頁）；又依被告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之「公傷病假」須「檢證：職業傷害報告表、醫院診斷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⒊本院復參酌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原告於爭議調解中為職業災害工傷病假之請求，主張「其於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110年10月13日已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該空白處經原告簽名「甲○○」），且該次經兩造同意之調解方案為「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等情，有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3頁）。是以，依前述可知，原告不但同意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且於該次勞資爭議調解自述「其已於110年10月13日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⒋然而，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時隔半年，原告仍未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被告乃於111年5月24日函文通知原告應於6月6日前交付相關資料，俾利申請公傷病假之後續相關作業（見本院卷一第121頁）。因原告仍未提出，故被告再於111年7月19日發函通知原告應於14日內檢附相關請假證明及提送復工計畫簽提請假申請程序
　　，並自差勤管理系統申請原告自110年9月9日起未到班之請假事宜完備請假程序，逾期未完備，未到班期間將以曠職論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25頁）。被告復於111年8月3日再度重申原告應依111年7月19日函辦理（見本院卷一第127、128頁），嗣再以111年8月9日函文通知原告無正當理由不到班，未提供勞務將予停支工資，請原告依規定回校上班，如有適應問題，在業務單純、業務量減輕、工作壓力相對較小之職務且勞資雙方均可接受為前提下，協調進行職務調整（見本院卷一第129至131頁）。
　⒌由上開過程可知，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迄111年8月9日止，長達9個多月的時間，原告均未按其於勞資爭議調解之承諾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資料，亦未依被告專案工作規則之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
　⒍而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均未到班」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協議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參、一、㈢)。要言之，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原告既未到班亦未依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之事實，堪予認定。
　⒎是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連續3日均未到班，亦未依規定請假乙事既可認定，則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第1119005668號函以上揭事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
　　、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僱用契約（見本院卷一第15頁)
　　，自屬合法。
　㈡承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至於原告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尚在勞保局送審中云云。惟查：
　⒈依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原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⒉經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時詢問原告對勞保局上開函文申請審議之進度，原告表示不知道（見本院卷二第63頁），然經本院函詢結果，原告對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核定提起爭議審議及提起訴願，均經勞動部駁回在案，有勞保局114年5月13日函文及檢附之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71至91頁）。依上開駁回訴願之訴願決定書文號日期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758號（見本院卷二第83頁)，可知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的前3個月，勞動部早已駁回原告之訴願請求
　　。由此亦足以證明原告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⒊再者，依111年8月16日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診斷證明書
　　，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並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81頁），不能證明原告罹患職業病無法工作。而依原告提出111年7月1日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之評估結果，亦僅說明原告執行職務所致疾病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但並未認定原告罹患職業病無法工作（見本院卷一第17至22頁）。本院另參酌聖馬爾定醫院111年9月21日、111年11月9日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83、88頁），可知醫師亦認為原告一般行政文書工作能力無礙，足認原告並非罹患職業病而不能工作。
　⒋是以，原告既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未依請假程序請假，未證明其不能工作，則被告以原告無故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原告前揭職業病不能工作之主張，洵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已合法請假云云，並提出存證信函、診斷證明書、校務行政系統等資料。惟查，被告於本件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事由為「原告114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故連續曠職3
　　日」，而原告提出校務行政系統畫面之請假期間為111年8月4日8時至同年8月16日17時（假別為休假，而非病假），並非本件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所主張之原告曠職日期（111年11月14日至16日），是以，依原告前開資料，無從證明其已於111年11月14日的前3日提出請公傷病假之相關資料並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則原告前揭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於原告雖屢次以電子郵件表達申請公傷假意願，惟其檢附之資料，並無法認定是否「因公致全無工作能力」，故原告以電子郵件片面表示請公傷假云云，不足為採。　
二、原告請求薪資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未依勞動契約給付37,000元
　　，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利息等語。經查，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36,964元，被告給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等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111年薪資表為憑（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且經本院協同兩造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參、一、㈣，本院卷二第65頁），堪信屬實。則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1月16日之薪資，即屬有據。惟被告已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111年11月17日以後薪資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9、10月之薪資各36,964
　　元，11月薪資19,714元（36,964元×16/30），共計130,606元，暨自各該月之次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年終獎金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書，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之發給並無其他特別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94至396頁），故被告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之發給，依每年度行政院訂頒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下稱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依110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點第1項第3款規定：「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發或減發年終工作獎金……：(三)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達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見本院卷一第403至409頁）。
　㈡而原告110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2次
　　，有獎懲統計表、被告獎懲核定命令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398至400頁）。故依上開規定，被告發給原告3分之1比例年終工作獎金為17,770元，亦經被告如數發給乙節，有110年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印領清冊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91頁)。
　㈢又，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原告於111年12月1日已未在被告任職，依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3點第3款規定「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所定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原告亦非屬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見本院卷一第410至416頁），被告依上開規定，毋須發給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㈣是以，被告110年度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17,770元，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與原告之僱用契約，原告非屬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之發給對象，被告無庸給付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㈤另查，原告起訴時表明請求110及111年度年終獎金共111,000元（見本院卷一第11頁）。惟於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時，方更異說詞主張請求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且未提出任何佐證，故原告空言主張被告積欠其他年度之年終獎金，無足憑採。
四、原告請求薪水晉級差額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10點第3項第2款規定：「年終考評…(二)貳等：七十分以上至七十九分，續聘僱一年，不予晉級」（見本院卷一第417至422頁）。而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依上開規定不予晉級，另其110年年終考評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72分），有員工考評通知書、被告甄審及考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423至432頁），且110年考評為貳等不予晉級之結果亦未變更。故依上開規定，原告並無薪資晉級差額可資請求。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為無理由。
　㈡又原告起訴時表明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1頁）。經本院數次要求原告說明請求之金額及計算式，原告迄未提出。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時，原告才主張其請求薪資晉級差額之年度為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云云。惟原告就其上開主張未提出任何佐證及計算式，故原告空言主張被告積欠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云云，洵無可採。
五、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無理由
　　經查，被告已提出原告5年之加班與補休資料（見本院卷二第37至51頁），足見原告有相關資料可以計算出其主張加班期間之加班費金額。原告於開庭時表示其請求107年5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嗣本院要求原告提出所請求加班費金額之計算式，原告於書狀中卻表示「學校雖然將5年內打卡紀錄在上庭開庭後緥了，但...」（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卷二第55頁），其後於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時更表示就是以10,000元請求，沒有要提出計算式云云（見本院卷二第62頁）。是以，原告既未負其所主張而應盡之舉證責任，則其片面主張被告積欠加班費云云，即屬無據，自非可採。
伍、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不合法，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云云，然經本院調查證據結果，被告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乙情，於法相符。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每月薪資37,000元及利息部分，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為36,964元，其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1月16日薪資共計130,606元（8、9、10、11月之薪資各為36,964元、36,964元、36,964元、19,714元），暨各自111年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年終獎金、薪資晉級差額、加班費等共計131,000元，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額暨法定利息云云，惟原告前揭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作證證明，故原告前揭請求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判決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供此敘明。
柒、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又兩造所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僅促為提醒性質，無庸另為准駁，附此說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林中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新臺幣）　　　　　　　　　　　　　　
		編號

		　項　目

		金額

		說明及計算式



		 1

		年終獎金

		111,000元

		①起訴狀記載：被告積欠原告110、
　111年度之年終獎金，每年以1.5
　個月薪資計算，共計111,000元
　（37,000元×1.5個月×2年）。
②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時主
　張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
　之年終獎金。



		 2

		薪水晉級差額

		10,000元

		無



		 3

		加班費

		10,000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107年5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



		　　合　 計

		


		131,0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羅嘉琪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嘉義大學



法定代理人  林翰謙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

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0,606元，暨其中36,964

    元、36,964元、36,964元、19,714元，各自民國111年9月1

    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30,606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6年12月起任職於被告處擔任行政人員，108年

    起，與被告有刑事官司及行政霸凌等情事導致精神疾病，於

    109年11月12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被告准予公傷假至111年

    12月4日，詎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逕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

    續曠工達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僱用契約。

二、然原告曾分別於111年8月17日、9月1日、9月26日、11月11

    日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合法請假。原告於111年11月14日至

    同年11月16日雖未去上班，但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請假，且

    係為配合被告要求至醫院做後續心理鑑定和復工計畫，被告

    卻於原告就醫評估中即逕自發文指原告曠職，且原告之職災

    認定尚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送審作業中，原

    告不論以學校系統請假或以電話、電子郵件告知延長請假，

    被告均未核可或回覆，後來原告於111年12月14日操作時因

    遭被告停權而無法登入系統請假，故於勞保局認定結果出來

    前，被告以原告曠職而將原告解職，並無理由。

三、嗣經勞資爭議調解未能獲致協議，原告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

    傭關係存在，且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薪

    資37,000元予原告，故請求被告應按月如數給付薪資予原告

    ，並請求給付如附表所示年終獎金、薪水晉級差額、加班費

    等金額。

四、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1年8月1

    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7,000元暨自各該月之

    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

    被告給付原告131,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二項聲明，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答辯聲明

一、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請求薪資部分

　㈠原告未依規定請假並完備請假程序，於111年11月14日至同年

    11月16日無故連續曠工3日，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

    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

    第5款規定，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㈡原告車禍後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請假，於110年1

    月11日回復上班後，被告僅核准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至110

    年9月8日「半日」公傷假，然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即未至

    被告學校上班，且亦未依校内請假程序請假及提出相關證明

　　。嗣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行勞資爭議調解，該次調解內容

    約定原告應「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

    復工計畫」，然原告迄未遵期提出。

　㈢原告另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云云，惟依

    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原

    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

    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等

    語，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所患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㈣是以，原告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未

    依請假程序請假，被告以原告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

    約，自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及給付薪資部分，為

    無理由。　　

二、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原告110年度之年終工

    作獎金17,770元。嗣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間之僱

    用契約，原告非屬111年度獎金發給對象，被告自無庸給付

    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其得請領年

    終獎金之依據，其主張無理由。

三、薪水晉級差額部分

　　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110年年終考評

    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

    （72分），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10點第2、3項規定不予晉級，自無薪資晉級差額須補發，原

    告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加班費部分

　　原告一再主張其可請假云云，然又主張有加班，已有矛盾，

    況且原告亦自認110年4月9日起已完全未到班等語，足見原

    告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本件整理並協議兩造不爭執事項暨簡化爭點（見本院卷二第

    64至66頁）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自96年受僱被告擔任行政人員，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

    交通事故，受有左鎖骨骨折、左第四、五肋骨骨折、左耳輕

    微裂傷。

　㈡原告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告公傷假如下：

　①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核准全日公傷假（被證17)

    ，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起回復上班。

　②110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證18)。

　③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告於110年

    4月19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被證19、20)。

　④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並敘明應依

    規定請假（被證21）。原告上簽請准該段期間全日公假，但

    被告未准，仍維持半日公假（被證22）。

　㈢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均未到班。

　㈣原告110年每月薪資35,540元，111年每月薪資36,964元，被

    告給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

　㈤兩造前後三次於嘉義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如下：

　　⑴調解日期110年10月27日(申請日期110年9月30日)

　　　勞方主張：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 

 　　     　　110年10月13日已據職業災害在門診進行職業　

      　　　　災害、職業病鑑定及復工計畫等語。

　　　資方主張：勞方車禍復工後，陸續有給勞方半日工傷病  

                假至110年9月8日止，學校請勞方去申請職業 

                 災害認定，但後續勞方未補齊相關資料等語 

                 。

　　　調解方案：1.建請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　

      　　　　　　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2.建議資方針對勞方請求進行相關程序上協 

　　　　　　　　　助，切勿發生不利對待的情形發生。

　　　　　　　　3.雙方互相達成共識進行和解。

　　　調解結果：成立。

　　⑵調解日期111年9月14日(申請日期111年8月10日)

　　　勞方主張：已按資方請求提供相關診斷證明，但資方未　

      　　　　　回覆等語。

　　　資方主張：自110年6月9日至同年9月8日已核准假別，惟

　　　   　　　勞方未依規定完備請假程序，請勞方於今日　 

        　　　　起兩週內完備請假程序。

　　　   　　　勞方應依規定完備自110年9月9日起之請假程　

                序，並應備妥合法之相關證明文件，未有合　

                理證明文件之前應復工回校上班；若有相關　

                證明文件，於兩個月內補齊相關證明文件。　

                文件以職業醫學科復工評估診斷書為限，可　

                茲能證明確有無工作能力及限制工作能力等　

                相關證明報告。

　　　調解結果：不成立。

　　⑶調解日期111年12月15日(申請日期111年12月1日)

　　　勞方訴求：110年至111年假別認定；110年年終獎金未發 

                ；發函告知解僱，收到文時已過通知時效，主

       

　　　          張解僱無效等語。

　　　資方主張：由於勞方遲未補相關證明，依勞基法第12條無

　　　　　　　　故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依法解僱。

　　　調解結果：不成立。

　㈥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第1119005668號函通知原告

　　：111年11月14日至16日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僱

    用契約。

　㈦原告將相關資料送勞保局申請111年8月1日至111年9月21日期

    間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

    354730號函覆略以：經送請職業醫學科及精神科專科醫師審

    查....。綜合判斷，原告所患病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

    神病認定參考指引標準，應屬一般疾病。故該局依據醫理見

    解及相關資料重新審查結果，認定原告所請職業病傷病給

　　付，核定不予給付。　　

二、經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　　

　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僱用契約，是否合法？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利息

    、年終獎金111,000元、薪水晉級差額10,000元、107年5 月

    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有無理由？金額若

    干？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部分無理由

　㈠被告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係屬合法　

　⒈經查，原告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

    告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之全日公傷假，自110年

    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嗣雖再核准原告自11

    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以110年4月19日

    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其後，被告另核准原告

    自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簽呈中亦敘

    明原告應依規定請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上開簽

    呈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至35頁），堪信屬實。由上可

    知，原告車禍後，被告雖核准公傷假，然所核准自110年1月

    12日起至110年9月8日止之公傷假，皆僅核准「半日」公傷

    假，被告亦二度提醒原告「應依規定請假」。

　⒉本院參酌被告專案工作規則第43條規定：「員工因故必須請

    假者，除因臨時狀況外，應於請假日前三日於線上簽核差勤

    系統辦理請假手續，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核准後始可

    離開工作崗位或不出勤。員工如因疾病或緊急事故，無法依

    前項規定事先請假時，應於當天上班時間一小時内，親自或

    委託他人以各種通訊方式向其主管請假，並於銷假上班後二

    日内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工（職）論。如需補述理由或

    提供證明，當事人應於三日内提送該用人單位按權責核定之

    。但因員工本人發生意外、意識昏迷不清或其他因素，致使

    員工顯然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本校請假者，經本校查明該

    事實符合請假規定時，同意其請假。」（見本院卷一第103

    至118頁）；又依被告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之「公傷病假」

    須「檢證：職業傷害報告表、醫院診斷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

    文件」。

　⒊本院復參酌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原告於爭議調解中為職業災害工傷病假之請求，主張「其於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110年10月13日已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該空白處經原告簽名「甲○○」），且該次經兩造同意之調解方案為「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等情，有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3頁）。是以，依前述可知，原告不但同意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且於該次勞資爭議調解自述「其已於110年10月13日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⒋然而，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時隔半年，原告仍

    未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被告乃於111年5

    月24日函文通知原告應於6月6日前交付相關資料，俾利申請

    公傷病假之後續相關作業（見本院卷一第121頁）。因原告

    仍未提出，故被告再於111年7月19日發函通知原告應於14日

    內檢附相關請假證明及提送復工計畫簽提請假申請程序

　　，並自差勤管理系統申請原告自110年9月9日起未到班之請

    假事宜完備請假程序，逾期未完備，未到班期間將以曠職論

    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25頁）。被告復於111年8月3日

    再度重申原告應依111年7月19日函辦理（見本院卷一第127

    、128頁），嗣再以111年8月9日函文通知原告無正當理由不

    到班，未提供勞務將予停支工資，請原告依規定回校上班，

    如有適應問題，在業務單純、業務量減輕、工作壓力相對較

    小之職務且勞資雙方均可接受為前提下，協調進行職務調整

    （見本院卷一第129至131頁）。

　⒌由上開過程可知，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迄111

    年8月9日止，長達9個多月的時間，原告均未按其於勞資爭

    議調解之承諾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資料，

    亦未依被告專案工作規則之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

　⒍而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均未到班」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協議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

    參、一、㈢)。要言之，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

    ，原告既未到班亦未依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之事實，堪予認

    定。

　⒎是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連續3日均未到班，亦未依

    規定請假乙事既可認定，則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

    第1119005668號函以上揭事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

　　、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

    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僱用契約（見本院卷一第15頁)

　　，自屬合法。

　㈡承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

    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即屬無據，不

    應准許。

　㈢至於原告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尚在勞

    保局送審中云云。惟查：

　⒈依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

    原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

    ，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

    （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為一般

    疾病，並非職業病。

　⒉經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時詢問原告對勞保局上開函文申請

    審議之進度，原告表示不知道（見本院卷二第63頁），然經

    本院函詢結果，原告對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

    354730號函核定提起爭議審議及提起訴願，均經勞動部駁回

    在案，有勞保局114年5月13日函文及檢附之勞動部保險爭議

    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71至91頁）。

    依上開駁回訴願之訴願決定書文號日期114年1月14日勞動法

    訴一字第1130014758號（見本院卷二第83頁)，可知本院114

    年4月24日開庭的前3個月，勞動部早已駁回原告之訴願請求

　　。由此亦足以證明原告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⒊再者，依111年8月16日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診斷證明書

　　，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並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81頁），

    不能證明原告罹患職業病無法工作。而依原告提出111年7月

    1日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之評估結果，亦僅說明原告執行職

    務所致疾病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但並未認定原告罹患

    職業病無法工作（見本院卷一第17至22頁）。本院另參酌聖

    馬爾定醫院111年9月21日、111年11月9日聖馬爾定醫院診斷

    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83、88頁），可知醫師亦認為原告一

    般行政文書工作能力無礙，足認原告並非罹患職業病而不能

    工作。

　⒋是以，原告既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

    未依請假程序請假，未證明其不能工作，則被告以原告無故

    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原告前揭職業

    病不能工作之主張，洵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已合法請假云云，並提出存證信函、診斷證明

    書、校務行政系統等資料。惟查，被告於本件終止兩造間勞

    動契約之事由為「原告114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故連續曠職3

　　日」，而原告提出校務行政系統畫面之請假期間為111年8月

    4日8時至同年8月16日17時（假別為休假，而非病假），並

    非本件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所主張之原告曠職日期（111年11

    月14日至16日），是以，依原告前開資料，無從證明其已於

    111年11月14日的前3日提出請公傷病假之相關資料並依規定

    辦理請假手續，則原告前揭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於原告雖屢次以電子郵件表達申請公傷假意願，惟其檢附

    之資料，並無法認定是否「因公致全無工作能力」，故原告

    以電子郵件片面表示請公傷假云云，不足為採。　

二、原告請求薪資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未依勞動契約給付37,000元

　　，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之薪資及

    利息等語。經查，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36,964元，被告給

    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等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

    111年薪資表為憑（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且經本院協同兩

    造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參、一、㈣，本院卷二第65頁），

    堪信屬實。則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

    1月16日之薪資，即屬有據。惟被告已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

    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111年11月17

    日以後薪資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9、10月之薪資各36,964

　　元，11月薪資19,714元（36,964元×16/30），共計130,606

    元，暨自各該月之次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年終獎金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書，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

    之發給並無其他特別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94至396頁），故

    被告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之發給，依每年度行政院訂頒

    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下稱獎金發給注

    意事項）辦理。依110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點第1項第3款

    規定：「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發或減發年終

    工作獎金……：(三)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

    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達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

    見本院卷一第403至409頁）。

　㈡而原告110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2次

　　，有獎懲統計表、被告獎懲核定命令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

    第398至400頁）。故依上開規定，被告發給原告3分之1比例

    年終工作獎金為17,770元，亦經被告如數發給乙節，有110

    年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印領清冊附卷可憑（見本院卷

    一第391頁)。

　㈢又，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原告

    於111年12月1日已未在被告任職，依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

    項第3點第3款規定「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十二月

    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所定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

    工作獎金」，原告亦非屬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

    亡人員（見本院卷一第410至416頁），被告依上開規定，毋

    須發給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㈣是以，被告110年度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年終工作獎

    金17,770元，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與原告之僱用契

    約，原告非屬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之發給對象，被

    告無庸給付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㈤另查，原告起訴時表明請求110及111年度年終獎金共111,000

    元（見本院卷一第11頁）。惟於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

    一次言詞辯論時，方更異說詞主張請求106至107年度、109

    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且未提出任何佐證，故原告空言主

    張被告積欠其他年度之年終獎金，無足憑採。

四、原告請求薪水晉級差額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10點

    第3項第2款規定：「年終考評…(二)貳等：七十分以上至七

    十九分，續聘僱一年，不予晉級」（見本院卷一第417至422

    頁）。而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依上

    開規定不予晉級，另其110年年終考評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

    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72分），有員工考

    評通知書、被告甄審及考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卷可按（見本

    院卷一第423至432頁），且110年考評為貳等不予晉級之結

    果亦未變更。故依上開規定，原告並無薪資晉級差額可資請

    求。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

    為無理由。

　㈡又原告起訴時表明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見本院

    卷一第11頁）。經本院數次要求原告說明請求之金額及計算

    式，原告迄未提出。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

    論時，原告才主張其請求薪資晉級差額之年度為106至107年

    度、109至110年度云云。惟原告就其上開主張未提出任何佐

    證及計算式，故原告空言主張被告積欠106至107年度、109

    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云云，洵無可採。

五、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無理由

　　經查，被告已提出原告5年之加班與補休資料（見本院卷二

    第37至51頁），足見原告有相關資料可以計算出其主張加班

    期間之加班費金額。原告於開庭時表示其請求107年5月15日

    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嗣本院要

    求原告提出所請求加班費金額之計算式，原告於書狀中卻表

    示「學校雖然將5年內打卡紀錄在上庭開庭後緥了，但...」

    （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卷二第55頁），其後於本院114年4

    月24日開庭時更表示就是以10,000元請求，沒有要提出計算

    式云云（見本院卷二第62頁）。是以，原告既未負其所主張

    而應盡之舉證責任，則其片面主張被告積欠加班費云云，即

    屬無據，自非可採。

伍、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不合法，

    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云云，然經本院調查證據結果，

    被告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

    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

    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勞

    動契約乙情，於法相符。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

    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又，

    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每月薪

    資37,000元及利息部分，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為36,964元

    ，其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1月16日薪資

    共計130,606元（8、9、10、11月之薪資各為36,964元、36,

    964元、36,964元、19,714元），暨各自111年9月1日、10月

    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

    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年終獎金、薪資晉級

    差額、加班費等共計131,000元，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額暨

    法定利息云云，惟原告前揭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作證證明，

    故原告前揭請求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判決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

    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供此敘

    明。

柒、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

    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

    假執行。又兩造所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僅促為提

    醒性質，無庸另為准駁，附此說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林中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新臺幣）　　　　　　　　　　　　　　

編號 　項　目 金額 說明及計算式  1 年終獎金 111,000元 ①起訴狀記載：被告積欠原告110、 　111年度之年終獎金，每年以1.5 　個月薪資計算，共計111,000元 　（37,000元×1.5個月×2年）。 ②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時主 　張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 　之年終獎金。  2 薪水晉級差額 10,000元 無  3 加班費 10,000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107年5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 　　合　 計  131,0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羅嘉琪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嘉義大學


法定代理人  林翰謙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0,606元，暨其中36,964元、36,964元、36,964元、19,714元，各自民國111年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30,6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6年12月起任職於被告處擔任行政人員，108年起，與被告有刑事官司及行政霸凌等情事導致精神疾病，於109年11月12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被告准予公傷假至111年12月4日，詎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逕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達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僱用契約。
二、然原告曾分別於111年8月17日、9月1日、9月26日、11月11日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合法請假。原告於111年11月14日至同年11月16日雖未去上班，但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請假，且係為配合被告要求至醫院做後續心理鑑定和復工計畫，被告卻於原告就醫評估中即逕自發文指原告曠職，且原告之職災認定尚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送審作業中，原告不論以學校系統請假或以電話、電子郵件告知延長請假，被告均未核可或回覆，後來原告於111年12月14日操作時因遭被告停權而無法登入系統請假，故於勞保局認定結果出來前，被告以原告曠職而將原告解職，並無理由。
三、嗣經勞資爭議調解未能獲致協議，原告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薪資37,000元予原告，故請求被告應按月如數給付薪資予原告，並請求給付如附表所示年終獎金、薪水晉級差額、加班費等金額。
四、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7,000元暨自各該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給付原告131,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答辯聲明
一、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請求薪資部分
　㈠原告未依規定請假並完備請假程序，於111年11月14日至同年11月16日無故連續曠工3日，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㈡原告車禍後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請假，於110年1月11日回復上班後，被告僅核准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至110年9月8日「半日」公傷假，然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即未至被告學校上班，且亦未依校内請假程序請假及提出相關證明
　　。嗣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行勞資爭議調解，該次調解內容約定原告應「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然原告迄未遵期提出。
　㈢原告另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云云，惟依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原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等語，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所患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㈣是以，原告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未依請假程序請假，被告以原告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及給付薪資部分，為無理由。　　
二、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原告110年度之年終工作獎金17,770元。嗣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間之僱用契約，原告非屬111年度獎金發給對象，被告自無庸給付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其得請領年終獎金之依據，其主張無理由。
三、薪水晉級差額部分
　　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110年年終考評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72分），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10點第2、3項規定不予晉級，自無薪資晉級差額須補發，原告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加班費部分
　　原告一再主張其可請假云云，然又主張有加班，已有矛盾，況且原告亦自認110年4月9日起已完全未到班等語，足見原告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本件整理並協議兩造不爭執事項暨簡化爭點（見本院卷二第64至66頁）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自96年受僱被告擔任行政人員，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交通事故，受有左鎖骨骨折、左第四、五肋骨骨折、左耳輕微裂傷。
　㈡原告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告公傷假如下：
　①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核准全日公傷假（被證17)，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起回復上班。
　②110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證18)。
　③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告於110年4月19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被證19、20)。
　④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並敘明應依規定請假（被證21）。原告上簽請准該段期間全日公假，但被告未准，仍維持半日公假（被證22）。
　㈢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均未到班。
　㈣原告110年每月薪資35,540元，111年每月薪資36,964元，被告給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
　㈤兩造前後三次於嘉義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如下：
　　⑴調解日期110年10月27日(申請日期110年9月30日)
　　　勞方主張：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 
 　　     　　110年10月13日已據職業災害在門診進行職業　　　　　災害、職業病鑑定及復工計畫等語。
　　　資方主張：勞方車禍復工後，陸續有給勞方半日工傷病            假至110年9月8日止，學校請勞方去申請職業            災害認定，但後續勞方未補齊相關資料等語            。
　　　調解方案：1.建請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　　　　　　　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2.建議資方針對勞方請求進行相關程序上協 
　　　　　　　　　助，切勿發生不利對待的情形發生。
　　　　　　　　3.雙方互相達成共識進行和解。
　　　調解結果：成立。
　　⑵調解日期111年9月14日(申請日期111年8月10日)
　　　勞方主張：已按資方請求提供相關診斷證明，但資方未　　　　　　回覆等語。
　　　資方主張：自110年6月9日至同年9月8日已核准假別，惟
　　　   　　　勞方未依規定完備請假程序，請勞方於今日　   　　　　起兩週內完備請假程序。
　　　   　　　勞方應依規定完備自110年9月9日起之請假程　序，並應備妥合法之相關證明文件，未有合　理證明文件之前應復工回校上班；若有相關　證明文件，於兩個月內補齊相關證明文件。　文件以職業醫學科復工評估診斷書為限，可　茲能證明確有無工作能力及限制工作能力等　相關證明報告。
　　　調解結果：不成立。
　　⑶調解日期111年12月15日(申請日期111年12月1日)
　　　勞方訴求：110年至111年假別認定；110年年終獎金未發           ；發函告知解僱，收到文時已過通知時效，主 
　　　          張解僱無效等語。
　　　資方主張：由於勞方遲未補相關證明，依勞基法第12條無
　　　　　　　　故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依法解僱。
　　　調解結果：不成立。
　㈥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第1119005668號函通知原告
　　：111年11月14日至16日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僱用契約。
　㈦原告將相關資料送勞保局申請111年8月1日至111年9月21日期間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覆略以：經送請職業醫學科及精神科專科醫師審查....。綜合判斷，原告所患病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標準，應屬一般疾病。故該局依據醫理見解及相關資料重新審查結果，認定原告所請職業病傷病給
　　付，核定不予給付。　　
二、經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　　
　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僱用契約，是否合法？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利息、年終獎金111,000元、薪水晉級差額10,000元、107年5 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有無理由？金額若干？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部分無理由
　㈠被告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係屬合法　
　⒈經查，原告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告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之全日公傷假，自110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嗣雖再核准原告自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以110年4月19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其後，被告另核准原告自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簽呈中亦敘明原告應依規定請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上開簽呈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至35頁），堪信屬實。由上可知，原告車禍後，被告雖核准公傷假，然所核准自110年1月12日起至110年9月8日止之公傷假，皆僅核准「半日」公傷假，被告亦二度提醒原告「應依規定請假」。
　⒉本院參酌被告專案工作規則第43條規定：「員工因故必須請假者，除因臨時狀況外，應於請假日前三日於線上簽核差勤系統辦理請假手續，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核准後始可離開工作崗位或不出勤。員工如因疾病或緊急事故，無法依前項規定事先請假時，應於當天上班時間一小時内，親自或委託他人以各種通訊方式向其主管請假，並於銷假上班後二日内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工（職）論。如需補述理由或提供證明，當事人應於三日内提送該用人單位按權責核定之。但因員工本人發生意外、意識昏迷不清或其他因素，致使員工顯然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本校請假者，經本校查明該事實符合請假規定時，同意其請假。」（見本院卷一第103至118頁）；又依被告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之「公傷病假」須「檢證：職業傷害報告表、醫院診斷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⒊本院復參酌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原告於爭議調解中為職業災害工傷病假之請求，主張「其於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110年10月13日已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該空白處經原告簽名「甲○○」），且該次經兩造同意之調解方案為「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等情，有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3頁）。是以，依前述可知，原告不但同意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且於該次勞資爭議調解自述「其已於110年10月13日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⒋然而，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時隔半年，原告仍未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被告乃於111年5月24日函文通知原告應於6月6日前交付相關資料，俾利申請公傷病假之後續相關作業（見本院卷一第121頁）。因原告仍未提出，故被告再於111年7月19日發函通知原告應於14日內檢附相關請假證明及提送復工計畫簽提請假申請程序
　　，並自差勤管理系統申請原告自110年9月9日起未到班之請假事宜完備請假程序，逾期未完備，未到班期間將以曠職論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25頁）。被告復於111年8月3日再度重申原告應依111年7月19日函辦理（見本院卷一第127、128頁），嗣再以111年8月9日函文通知原告無正當理由不到班，未提供勞務將予停支工資，請原告依規定回校上班，如有適應問題，在業務單純、業務量減輕、工作壓力相對較小之職務且勞資雙方均可接受為前提下，協調進行職務調整（見本院卷一第129至131頁）。
　⒌由上開過程可知，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迄111年8月9日止，長達9個多月的時間，原告均未按其於勞資爭議調解之承諾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資料，亦未依被告專案工作規則之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
　⒍而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均未到班」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協議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參、一、㈢)。要言之，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原告既未到班亦未依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之事實，堪予認定。
　⒎是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連續3日均未到班，亦未依規定請假乙事既可認定，則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第1119005668號函以上揭事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
　　、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僱用契約（見本院卷一第15頁)
　　，自屬合法。
　㈡承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至於原告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尚在勞保局送審中云云。惟查：
　⒈依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原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⒉經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時詢問原告對勞保局上開函文申請審議之進度，原告表示不知道（見本院卷二第63頁），然經本院函詢結果，原告對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核定提起爭議審議及提起訴願，均經勞動部駁回在案，有勞保局114年5月13日函文及檢附之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71至91頁）。依上開駁回訴願之訴願決定書文號日期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758號（見本院卷二第83頁)，可知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的前3個月，勞動部早已駁回原告之訴願請求
　　。由此亦足以證明原告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⒊再者，依111年8月16日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診斷證明書
　　，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並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81頁），不能證明原告罹患職業病無法工作。而依原告提出111年7月1日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之評估結果，亦僅說明原告執行職務所致疾病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但並未認定原告罹患職業病無法工作（見本院卷一第17至22頁）。本院另參酌聖馬爾定醫院111年9月21日、111年11月9日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83、88頁），可知醫師亦認為原告一般行政文書工作能力無礙，足認原告並非罹患職業病而不能工作。
　⒋是以，原告既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未依請假程序請假，未證明其不能工作，則被告以原告無故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原告前揭職業病不能工作之主張，洵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已合法請假云云，並提出存證信函、診斷證明書、校務行政系統等資料。惟查，被告於本件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事由為「原告114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故連續曠職3
　　日」，而原告提出校務行政系統畫面之請假期間為111年8月4日8時至同年8月16日17時（假別為休假，而非病假），並非本件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所主張之原告曠職日期（111年11月14日至16日），是以，依原告前開資料，無從證明其已於111年11月14日的前3日提出請公傷病假之相關資料並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則原告前揭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於原告雖屢次以電子郵件表達申請公傷假意願，惟其檢附之資料，並無法認定是否「因公致全無工作能力」，故原告以電子郵件片面表示請公傷假云云，不足為採。　
二、原告請求薪資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未依勞動契約給付37,000元
　　，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利息等語。經查，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36,964元，被告給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等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111年薪資表為憑（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且經本院協同兩造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參、一、㈣，本院卷二第65頁），堪信屬實。則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1月16日之薪資，即屬有據。惟被告已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111年11月17日以後薪資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9、10月之薪資各36,964
　　元，11月薪資19,714元（36,964元×16/30），共計130,606元，暨自各該月之次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年終獎金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書，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之發給並無其他特別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94至396頁），故被告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之發給，依每年度行政院訂頒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下稱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依110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點第1項第3款規定：「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發或減發年終工作獎金……：(三)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達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見本院卷一第403至409頁）。
　㈡而原告110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2次
　　，有獎懲統計表、被告獎懲核定命令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398至400頁）。故依上開規定，被告發給原告3分之1比例年終工作獎金為17,770元，亦經被告如數發給乙節，有110年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印領清冊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91頁)。
　㈢又，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原告於111年12月1日已未在被告任職，依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3點第3款規定「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所定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原告亦非屬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見本院卷一第410至416頁），被告依上開規定，毋須發給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㈣是以，被告110年度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17,770元，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與原告之僱用契約，原告非屬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之發給對象，被告無庸給付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㈤另查，原告起訴時表明請求110及111年度年終獎金共111,000元（見本院卷一第11頁）。惟於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時，方更異說詞主張請求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且未提出任何佐證，故原告空言主張被告積欠其他年度之年終獎金，無足憑採。
四、原告請求薪水晉級差額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10點第3項第2款規定：「年終考評…(二)貳等：七十分以上至七十九分，續聘僱一年，不予晉級」（見本院卷一第417至422頁）。而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依上開規定不予晉級，另其110年年終考評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72分），有員工考評通知書、被告甄審及考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423至432頁），且110年考評為貳等不予晉級之結果亦未變更。故依上開規定，原告並無薪資晉級差額可資請求。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為無理由。
　㈡又原告起訴時表明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1頁）。經本院數次要求原告說明請求之金額及計算式，原告迄未提出。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時，原告才主張其請求薪資晉級差額之年度為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云云。惟原告就其上開主張未提出任何佐證及計算式，故原告空言主張被告積欠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云云，洵無可採。
五、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無理由
　　經查，被告已提出原告5年之加班與補休資料（見本院卷二第37至51頁），足見原告有相關資料可以計算出其主張加班期間之加班費金額。原告於開庭時表示其請求107年5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嗣本院要求原告提出所請求加班費金額之計算式，原告於書狀中卻表示「學校雖然將5年內打卡紀錄在上庭開庭後緥了，但...」（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卷二第55頁），其後於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時更表示就是以10,000元請求，沒有要提出計算式云云（見本院卷二第62頁）。是以，原告既未負其所主張而應盡之舉證責任，則其片面主張被告積欠加班費云云，即屬無據，自非可採。
伍、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不合法，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云云，然經本院調查證據結果，被告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乙情，於法相符。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每月薪資37,000元及利息部分，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為36,964元，其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1月16日薪資共計130,606元（8、9、10、11月之薪資各為36,964元、36,964元、36,964元、19,714元），暨各自111年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年終獎金、薪資晉級差額、加班費等共計131,000元，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額暨法定利息云云，惟原告前揭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作證證明，故原告前揭請求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判決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供此敘明。
柒、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又兩造所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僅促為提醒性質，無庸另為准駁，附此說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林中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新臺幣）　　　　　　　　　　　　　　
		編號

		　項　目

		金額

		說明及計算式



		 1

		年終獎金

		111,000元

		①起訴狀記載：被告積欠原告110、
　111年度之年終獎金，每年以1.5
　個月薪資計算，共計111,000元
　（37,000元×1.5個月×2年）。
②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時主
　張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
　之年終獎金。



		 2

		薪水晉級差額

		10,000元

		無



		 3

		加班費

		10,000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107年5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



		　　合　 計

		


		131,000元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12號

原      告  羅嘉琪  

訴訟代理人  林泓帆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國立嘉義大學



法定代理人  林翰謙  

訴訟代理人  陳偉仁律師

            陳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0,606元，暨其中36,964元、36,964元、36,964元、19,714元，各自民國111年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30,606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96年12月起任職於被告處擔任行政人員，108年起，與被告有刑事官司及行政霸凌等情事導致精神疾病，於109年11月12日上班途中發生車禍，被告准予公傷假至111年12月4日，詎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逕以「原告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達3日」為由終止兩造間僱用契約。

二、然原告曾分別於111年8月17日、9月1日、9月26日、11月11日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合法請假。原告於111年11月14日至同年11月16日雖未去上班，但有以電子郵件向被告請假，且係為配合被告要求至醫院做後續心理鑑定和復工計畫，被告卻於原告就醫評估中即逕自發文指原告曠職，且原告之職災認定尚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送審作業中，原告不論以學校系統請假或以電話、電子郵件告知延長請假，被告均未核可或回覆，後來原告於111年12月14日操作時因遭被告停權而無法登入系統請假，故於勞保局認定結果出來前，被告以原告曠職而將原告解職，並無理由。

三、嗣經勞資爭議調解未能獲致協議，原告爰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且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即未依約按月給付薪資37,000元予原告，故請求被告應按月如數給付薪資予原告，並請求給付如附表所示年終獎金、薪水晉級差額、加班費等金額。

四、並聲明：㈠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㈡被告應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7,000元暨自各該月之次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給付原告131,000元，暨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㈣前二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㈤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貳、被告答辯聲明

一、僱傭關係是否存在及請求薪資部分

　㈠原告未依規定請假並完備請假程序，於111年11月14日至同年11月16日無故連續曠工3日，被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

　㈡原告車禍後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請假，於110年1月11日回復上班後，被告僅核准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至110年9月8日「半日」公傷假，然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即未至被告學校上班，且亦未依校内請假程序請假及提出相關證明

　　。嗣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行勞資爭議調解，該次調解內容約定原告應「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然原告迄未遵期提出。

　㈢原告另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云云，惟依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原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等語，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所患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㈣是以，原告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未依請假程序請假，被告以原告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及給付薪資部分，為無理由。　　

二、年終獎金部分

　　被告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原告110年度之年終工作獎金17,770元。嗣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間之僱用契約，原告非屬111年度獎金發給對象，被告自無庸給付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況原告迄今未提出其得請領年終獎金之依據，其主張無理由。

三、薪水晉級差額部分

　　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110年年終考評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72分），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10點第2、3項規定不予晉級，自無薪資晉級差額須補發，原告上開主張洵無可採。

四、加班費部分

　　原告一再主張其可請假云云，然又主張有加班，已有矛盾，況且原告亦自認110年4月9日起已完全未到班等語，足見原告此部分主張，洵無足採。

五、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參、本件整理並協議兩造不爭執事項暨簡化爭點（見本院卷二第64至66頁）

一、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㈠原告自96年受僱被告擔任行政人員，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交通事故，受有左鎖骨骨折、左第四、五肋骨骨折、左耳輕微裂傷。

　㈡原告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告公傷假如下：

　①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核准全日公傷假（被證17)，原告於110年1月12日起回復上班。

　②110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證18)。

　③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被告於110年4月19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被證19、20)。

　④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核准半日公傷假，並敘明應依規定請假（被證21）。原告上簽請准該段期間全日公假，但被告未准，仍維持半日公假（被證22）。

　㈢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均未到班。

　㈣原告110年每月薪資35,540元，111年每月薪資36,964元，被告給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

　㈤兩造前後三次於嘉義市政府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如下：

　　⑴調解日期110年10月27日(申請日期110年9月30日)

　　　勞方主張：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 

 　　     　　110年10月13日已據職業災害在門診進行職業　　　　　災害、職業病鑑定及復工計畫等語。

　　　資方主張：勞方車禍復工後，陸續有給勞方半日工傷病            假至110年9月8日止，學校請勞方去申請職業            災害認定，但後續勞方未補齊相關資料等語            。

　　　調解方案：1.建請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　　　　　　　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2.建議資方針對勞方請求進行相關程序上協 

　　　　　　　　　助，切勿發生不利對待的情形發生。

　　　　　　　　3.雙方互相達成共識進行和解。

　　　調解結果：成立。

　　⑵調解日期111年9月14日(申請日期111年8月10日)

　　　勞方主張：已按資方請求提供相關診斷證明，但資方未　　　　　　回覆等語。

　　　資方主張：自110年6月9日至同年9月8日已核准假別，惟

　　　   　　　勞方未依規定完備請假程序，請勞方於今日　   　　　　起兩週內完備請假程序。

　　　   　　　勞方應依規定完備自110年9月9日起之請假程　序，並應備妥合法之相關證明文件，未有合　理證明文件之前應復工回校上班；若有相關　證明文件，於兩個月內補齊相關證明文件。　文件以職業醫學科復工評估診斷書為限，可　茲能證明確有無工作能力及限制工作能力等　相關證明報告。

　　　調解結果：不成立。

　　⑶調解日期111年12月15日(申請日期111年12月1日)

　　　勞方訴求：110年至111年假別認定；110年年終獎金未發           ；發函告知解僱，收到文時已過通知時效，主 

　　　          張解僱無效等語。

　　　資方主張：由於勞方遲未補相關證明，依勞基法第12條無

　　　　　　　　故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依法解僱。

　　　調解結果：不成立。

　㈥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第1119005668號函通知原告

　　：111年11月14日至16日曠職3日，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僱用契約。

　㈦原告將相關資料送勞保局申請111年8月1日至111年9月21日期間職業病傷病給付，經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覆略以：經送請職業醫學科及精神科專科醫師審查....。綜合判斷，原告所患病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標準，應屬一般疾病。故該局依據醫理見解及相關資料重新審查結果，認定原告所請職業病傷病給

　　付，核定不予給付。　　

二、經兩造協議簡化之爭點：　　

　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僱用契約，是否合法？

　㈡原告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有無理由？

　㈢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利息、年終獎金111,000元、薪水晉級差額10,000元、107年5 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有無理由？金額若干？　　

肆、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部分無理由

　㈠被告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勞動契約係屬合法　

　⒈經查，原告109年11月12日因上下班交通事故後，被告核准原告自109年11月12日至110年1月11日之全日公傷假，自110年1月12日至110年3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嗣雖再核准原告自110年3月9日至110年6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以110年4月19日函請原告依差勤管理規定辦理請假。其後，被告另核准原告自110年6月9日至110年9月8日之半日公傷假，惟簽呈中亦敘明原告應依規定請假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亦有上開簽呈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1至35頁），堪信屬實。由上可知，原告車禍後，被告雖核准公傷假，然所核准自110年1月12日起至110年9月8日止之公傷假，皆僅核准「半日」公傷假，被告亦二度提醒原告「應依規定請假」。

　⒉本院參酌被告專案工作規則第43條規定：「員工因故必須請假者，除因臨時狀況外，應於請假日前三日於線上簽核差勤系統辦理請假手續，並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報請核准後始可離開工作崗位或不出勤。員工如因疾病或緊急事故，無法依前項規定事先請假時，應於當天上班時間一小時内，親自或委託他人以各種通訊方式向其主管請假，並於銷假上班後二日内補辦請假手續，否則以曠工（職）論。如需補述理由或提供證明，當事人應於三日内提送該用人單位按權責核定之。但因員工本人發生意外、意識昏迷不清或其他因素，致使員工顯然無法親自或委託他人向本校請假者，經本校查明該事實符合請假規定時，同意其請假。」（見本院卷一第103至118頁）；又依被告專案人員給假一覽表之「公傷病假」須「檢證：職業傷害報告表、醫院診斷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⒊本院復參酌兩造於110年10月27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原告於爭議調解中為職業災害工傷病假之請求，主張「其於110年4月9日開始請長假，但學校不准假。於110年10月13日已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該空白處經原告簽名「甲○○」），且該次經兩造同意之調解方案為「勞方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等情，有嘉義市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23頁）。是以，依前述可知，原告不但同意前往職業醫學科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且於該次勞資爭議調解自述「其已於110年10月13日前往職業災害門診進行職業災害、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

　⒋然而，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時隔半年，原告仍未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被告乃於111年5月24日函文通知原告應於6月6日前交付相關資料，俾利申請公傷病假之後續相關作業（見本院卷一第121頁）。因原告仍未提出，故被告再於111年7月19日發函通知原告應於14日內檢附相關請假證明及提送復工計畫簽提請假申請程序

　　，並自差勤管理系統申請原告自110年9月9日起未到班之請假事宜完備請假程序，逾期未完備，未到班期間將以曠職論等情（見本院卷一第123至125頁）。被告復於111年8月3日再度重申原告應依111年7月19日函辦理（見本院卷一第127、128頁），嗣再以111年8月9日函文通知原告無正當理由不到班，未提供勞務將予停支工資，請原告依規定回校上班，如有適應問題，在業務單純、業務量減輕、工作壓力相對較小之職務且勞資雙方均可接受為前提下，協調進行職務調整（見本院卷一第129至131頁）。

　⒌由上開過程可知，自110年10月27日勞資爭議調解後，迄111年8月9日止，長達9個多月的時間，原告均未按其於勞資爭議調解之承諾提出職業災害之職業病認定及復工計畫資料，亦未依被告專案工作規則之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

　⒍而原告「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均未到班」之事

　　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兩造協議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參、一、㈢)。要言之，自110年4月9日起迄111年11月16日止，原告既未到班亦未依規定於差勤系統請假之事實，堪予認定。

　⒎是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連續3日均未到班，亦未依規定請假乙事既可認定，則被告以111年11月17日嘉大人字第1119005668號函以上揭事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

　　、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僱用契約（見本院卷一第15頁)

　　，自屬合法。

　㈡承前所述，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至於原告主張其因工作造成之心理壓力為職業災害，尚在勞保局送審中云云。惟查：

　⒈依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已敘明原告並未達工作壓力相關引起之精神病認定參考指引之標準，應屬一般疾病，就原告聲請職業病傷病給付核定不予給付（見本院卷一第283至285頁），足見勞保局認定原告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⒉經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時詢問原告對勞保局上開函文申請審議之進度，原告表示不知道（見本院卷二第63頁），然經本院函詢結果，原告對勞保局113年1月3日保職傷字第11260354730號函核定提起爭議審議及提起訴願，均經勞動部駁回在案，有勞保局114年5月13日函文及檢附之勞動部保險爭議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71至91頁）。依上開駁回訴願之訴願決定書文號日期114年1月14日勞動法訴一字第1130014758號（見本院卷二第83頁)，可知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的前3個月，勞動部早已駁回原告之訴願請求

　　。由此亦足以證明原告為一般疾病，並非職業病。

　⒊再者，依111年8月16日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診斷證明書

　　，僅記載宜休養三個月並追蹤治療（見本院卷一第81頁），不能證明原告罹患職業病無法工作。而依原告提出111年7月1日之職業病評估報告書之評估結果，亦僅說明原告執行職務所致疾病或與作業有相當因果關係，但並未認定原告罹患職業病無法工作（見本院卷一第17至22頁）。本院另參酌聖馬爾定醫院111年9月21日、111年11月9日聖馬爾定醫院診斷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83、88頁），可知醫師亦認為原告一般行政文書工作能力無礙，足認原告並非罹患職業病而不能工作。

　⒋是以，原告既未遵期提出職業病認定之證明及復工計畫，亦未依請假程序請假，未證明其不能工作，則被告以原告無故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屬合法。原告前揭職業病不能工作之主張，洵無可採。

　㈣原告復主張其已合法請假云云，並提出存證信函、診斷證明書、校務行政系統等資料。惟查，被告於本件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之事由為「原告114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故連續曠職3

　　日」，而原告提出校務行政系統畫面之請假期間為111年8月4日8時至同年8月16日17時（假別為休假，而非病假），並非本件被告終止勞動契約所主張之原告曠職日期（111年11月14日至16日），是以，依原告前開資料，無從證明其已於111年11月14日的前3日提出請公傷病假之相關資料並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則原告前揭主張，亦無可採。

　㈤至於原告雖屢次以電子郵件表達申請公傷假意願，惟其檢附之資料，並無法認定是否「因公致全無工作能力」，故原告以電子郵件片面表示請公傷假云云，不足為採。　

二、原告請求薪資部分有理由，部分無理由

　㈠原告主張被告自111年8月1日起未依勞動契約給付37,000元

　　，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之薪資及利息等語。經查，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36,964元，被告給付原告薪水至111年7月31日為止等事實，業據被告提出原告111年薪資表為憑（見本院卷二第20頁），且經本院協同兩造整理為不爭執事項（見參、一、㈣，本院卷二第65頁），堪信屬實。則原告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1月16日之薪資，即屬有據。惟被告已於111年11月17日合法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業如前述，故原告請求111年11月17日以後薪資部分，洵屬無據，不應准許。

　㈡基上，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9、10月之薪資各36,964

　　元，11月薪資19,714元（36,964元×16/30），共計130,606元，暨自各該月之次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原告請求年終獎金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兩造簽訂之勞動契約書，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之發給並無其他特別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94至396頁），故被告就專案工作人員年終獎金之發給，依每年度行政院訂頒之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下稱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依110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7點第1項第3款規定：「發給對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發或減發年終工作獎金……：(三)年度中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二次，或累積曠職達四日者，發給三分之一數額。」（見本院卷一第403至409頁）。

　㈡而原告110年度平時考核經獎懲相互抵銷後，累積達記過2次

　　，有獎懲統計表、被告獎懲核定命令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398至400頁）。故依上開規定，被告發給原告3分之1比例年終工作獎金為17,770元，亦經被告如數發給乙節，有110年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印領清冊附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391頁)。

　㈢又，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已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故原告於111年12月1日已未在被告任職，依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第3點第3款規定「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依前二款所定基準，發給一點五個月之年終工作獎金」，原告亦非屬年度中退休(伍、職）、資遣、死亡人員（見本院卷一第410至416頁），被告依上開規定，毋須發給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㈣是以，被告110年度已依規定按原告應領金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17,770元，因被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與原告之僱用契約，原告非屬111年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規定之發給對象，被告無庸給付原告111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㈤另查，原告起訴時表明請求110及111年度年終獎金共111,000元（見本院卷一第11頁）。惟於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時，方更異說詞主張請求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且未提出任何佐證，故原告空言主張被告積欠其他年度之年終獎金，無足憑採。

四、原告請求薪水晉級差額部分無理由

　㈠經查，依被告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10點第3項第2款規定：「年終考評…(二)貳等：七十分以上至七十九分，續聘僱一年，不予晉級」（見本院卷一第417至422頁）。而原告109年年終考評經評核為貳等（79分），依上開規定不予晉級，另其110年年終考評經主管初評及被告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複評考列貳等（72分），有員工考評通知書、被告甄審及考評委員會會議紀錄附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423至432頁），且110年考評為貳等不予晉級之結果亦未變更。故依上開規定，原告並無薪資晉級差額可資請求。則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為無理由。

　㈡又原告起訴時表明薪資晉級差額暫以10,000元云云（見本院卷一第11頁）。經本院數次要求原告說明請求之金額及計算式，原告迄未提出。起訴2年之後，在本院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時，原告才主張其請求薪資晉級差額之年度為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云云。惟原告就其上開主張未提出任何佐證及計算式，故原告空言主張被告積欠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之年終獎金云云，洵無可採。

五、原告請求加班費部分無理由

　　經查，被告已提出原告5年之加班與補休資料（見本院卷二第37至51頁），足見原告有相關資料可以計算出其主張加班期間之加班費金額。原告於開庭時表示其請求107年5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嗣本院要求原告提出所請求加班費金額之計算式，原告於書狀中卻表示「學校雖然將5年內打卡紀錄在上庭開庭後緥了，但...」（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卷二第55頁），其後於本院114年4月24日開庭時更表示就是以10,000元請求，沒有要提出計算式云云（見本院卷二第62頁）。是以，原告既未負其所主張而應盡之舉證責任，則其片面主張被告積欠加班費云云，即屬無據，自非可採。

伍、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終止兩造間僱傭關係不合法，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云云，然經本院調查證據結果，被告以原告111年11月14日至16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被告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19條第1項第5款規定，通知原告於111年11月17日終止兩造之勞動契約乙情，於法相符。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無理由。又，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8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每月薪資37,000元及利息部分，原告111年之每月薪資為36,964元，其依勞動契約請求被告給付111年8月1日至11月16日薪資共計130,606元（8、9、10、11月之薪資各為36,964元、36,964元、36,964元、19,714元），暨各自111年9月1日、10月1日、11月1日、12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皆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復主張被告積欠年終獎金、薪資晉級差額、加班費等共計131,000元，請求被告給付上開金額暨法定利息云云，惟原告前揭主張，均未提出證據作證證明，故原告前揭請求亦屬無據，應予駁回。

陸、本件判決結果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斟酌後，認與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供此敘明。

柒、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屬就勞工之給付請求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同時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又兩造所為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聲請，僅促為提醒性質，無庸另為准駁，附此說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勞動法庭法　官　林中如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明蓉

附表：（新臺幣）　　　　　　　　　　　　　　

編號 　項　目 金額 說明及計算式  1 年終獎金 111,000元 ①起訴狀記載：被告積欠原告110、 　111年度之年終獎金，每年以1.5 　個月薪資計算，共計111,000元 　（37,000元×1.5個月×2年）。 ②本院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時主 　張106至107年度、109至110年度 　之年終獎金。  2 薪水晉級差額 10,000元 無  3 加班費 10,000元 被告應給付原告107年5月15日至110年4月9日之加班費10,000元。 　　合　 計  131,000元  

 　　　　　　　　　　　　　　



